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笔试考生须知
各考生： 
欢迎参加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笔试环节，以下为本次笔试考试须知，请务必仔细阅读:
1.考生须按规定提前30分钟进入考场签到，服从监考人员安排，按考号就座。（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黑色碳素笔、等考试用具）
2.考生迟到超过30分钟不得进入考场并以自动放弃本次参考资格处理。
3.考试不许使用工具书、备查表格，允许携带的笔、橡皮等物品不得在考场交换传递使用。
4.考生参加笔试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能证明身份的证件，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要求以备查验。凡发现代考或伪造证件者，取消参考资格，驱逐出场。
5.考生进入考场后，需将手机等电子设备关闭后放在考场指定位置，笔试阶段全程不允许打开及使用任何电子、通信设备。若在笔试阶段发现相关设备未关闭，或携藏、使用相关设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考资格，驱逐出场。
6.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可将随身携带的书包、手提袋等物品放置在考场指定位置。考生桌面上，有且只有本人的身份证、纸质版准考证，以及携带的笔、橡皮等文具。
7.本次笔试合计120分钟，共计1套试卷、1张答题卡。考生需在规定位置填写相关报考信息，所有试题均在答题卡上作答，在稿纸上演算，考试结束后不允许将试卷、答题卡带出考场。
8.考生的试卷等考试用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，严禁考生自带纸张。考生拿到试卷后，应首先根据监考人员要求填写好自己的姓名、考号等信息，信息填写不全或不规范的，后果自负。
9.考生应认真、诚实地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答卷，考试前30分钟不允许交卷，考生中途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场，需经监考人员确认后视情况而定。若因其他原因中途擅自离场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参考资格。
10.考试过程中，如果有考生发生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、做手势的行为，一次警告无效后，会将其个人行为予以记录，故意捣乱或不配合者将取消参考资格。
11.考生须按监考人员指定方式交卷。交卷过程应保持安静，不得与他人说话。不得拖延交卷，拖延交卷者成绩视为无效。不许将考卷、草稿纸私自带出考场，带出考场者，成绩视为无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12.不服从监考人员安排，违反考场纪律和作弊的，应以监考人员的当场判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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